靜宜大學一百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
申請流程說明及注意事項
一、實習分發流程：
	時間
	事項
	說  明

	99/10/4~99/10/15
(兩星期左右)
	第一階段分發：

繳交實習教師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
	請於10/15(五)17:00前，將申請表繳交至師培中心辦公室(二研403)，逾期做志工服務(4小時)及告知導師。

※曾簽『放棄實習切結書』及畢業生不得參加第一階段分發

	99/11/02
	1.公告六項作業成績

2.公告實習學校提供之實習名額
	六項作業成績占實習分發一學分，若同學對六項作業有疑問，請於11/05(五)17:00前找智仁助理。

	99/11/16
	面試實習學校截止日
	· 有些本中心簽約實習學校不經由中心直接分發，而是希望同學親自到實習學校面試，面試前請至師培中心領取『實習同意書』，如果實習學校同意您去實習，請您將同意書請實習學校蓋章，並於11/16(二) 17:00前將『實習同意書』繳回至師培中心辦公室。繳交同意書的同學，不需要再上網選填志願。
※ 若面試未通過，請您一定要在公告 時間內上網選填實習學校，並按時繳交志願表。

	99/11/18~99/11/25
	第一階段分發：

線上選填實習學校志願
	請公告時間內上網選填志願，並於11/25(四)17:00前將『實習學校志願表』簽名後，繳交至師培辦公室，逾期未交視同放棄第一階段分發。

	99/11/30
	1. 公告第一階段分發名單
2. 公告第二階段實習學校及名額
	第二階段分發說明：
1. 第一階段已分發到實習學校者不得申請

2. 分發實習學校原則上以『第一階段』分發後，有學生分發到且有剩餘名額的學校為準。

	99/12/06~99/12/16
	第二階段分發申請：

繳交第二階段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
	請於12/16(四)17:00前，將申請表繳交至師培中心辦公室(二研403)，逾期從事志工服務。

	99/12/22
	進行第二階段實習分發作業
	請同學於99/12/22 中午12點10分親自至中心辦公室(二研403)，參加第二階段分發

	99/12/24
	公告第二階段分發名單
	


※一百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第一階段流程：













※一百學年度教育實習分發第二階段流程：

繳交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


(12月06日~12月16日)








繳交實習教師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


(10月4日~10月15日)





1.公告申請實習之六項作業成績


2.公告實習學校提供的實習名額


(11月2日)





線上選填實習學校志願


(11月18日~11月25日)





繳交實習學校志願表


(11月25日17:00前)





公告第一階段各教別實習學校分配名單


(11月30日)





親自至實習學校參加面試


(11月2日~11月16日)





面試結果





繳交實習同意書


(11月16日17:00前)





需親自至學校面試





面試未通過





面試通過





進行第二階段實習分發作業


(12月22日)





公告第二階段實習分發名單


(12月24日)





中心辦公室(二研403)





專業教室(二研401)





師培中心網頁








